燃气管道安装合同
甲方：
乙方：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与《城市燃气管理条例》的有关政策，甲乙双方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经双方平等自愿达成的以下协议，共同遵守执行。
一、施工地点：内蒙古正蓝旗天然气进户工程。
二、施工范围：由乙方负责安装燃气管道楼内网，外网入户和母站的包工，包料的一切工程，在旗里施工发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负责。
三、承包形式：甲方负责施工材料监督管理和施工的一切手续的办理，乙方负责材料供应和燃气内.外网的全部建设施工项目。
1.具体内容：甲方经董事会研究决定授权李国贤为乙方全权负责正蓝旗燃气公司的大小事务，必须无条件服从总公司总经理指挥和领导，乙方出资250万元(贰佰伍万元)，建设施工旗里的燃气内外网工程，甲方享受60%纯利润。乙方享受40%纯利润(甲乙双方享受每户施工成本1350元及各种费用以外的纯利润分配。
2.旗里具体户数，按实际发生为准，施工建设发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自行负责。
四、双方责任
1.甲方责任
甲方负责工程开工和验收，协调好旗政府里的相关部门，严格遵守本合同的一切事宜。
乙方以小区施工并保证施工材料及时到位，绝不能存在停工待料现象，如出现待料，积极做好工地各项协调工作(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除外)。
2.乙方责任
乙方保证做好安全教育工作，如发生安全责任事故，乙方承担一切责任，保证按甲方要求和《城市燃气管道条例》施工，不允许有损甲方声誉和质量的一切事故，确保施工进度要求，保证保质量完成任务。
3.乙方负责保管好已完工程和在建工程，对施工中造成其它设施的损失，乙方自行承担。
六、附则
1.本合同签订生效后，如乙方不能按甲方正常安排施工或违反合同要求，甲乙双方经协商后可解除合同。
2.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本着平等互惠的原则协商。
3.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经签字盖章后生效，待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工程合同价款支付完毕后自行解除。
七、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擅自违约，赔偿对方一切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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